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510號

聲  請  人  陳琬喬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朕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溫夢鵑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林懿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如附件「民事停止執行聲請狀」所示。

二、按發票人主張本票係偽造、變造者，於前條裁定送達後20日

內，得對執票人向為裁定之法院提起確認之訴；發票人證明

已依前項規定提起訴訟時，執行法院應停止強制執行；但得

依執票人聲請，許其提供相當擔保，繼續強制執行，亦得依

發票人聲請，許其提供相當擔保，停止強制執行；發票人主

張本票債權不存在而提起確認之訴不合於第1項之規定者，

法院依發票人聲請，得許其提供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停止強

制執行，非訟事件法第195條定有明文。

三、經查：

(一)聲請人於所提出之停止執行聲請狀上，雖全未提及本件擬聲

請停止之強制執行程序為何；然自聲請狀所附臺灣桃園地方

法院（下稱桃園地院）執行命令所載內容，應可推知其所欲

聲請停止者，為該院114年度司執字第59134號債權人即相對

人與債務人即聲請人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

行事件），該事件並訂於民國114年9月18日下午2時30分現

場執行（聲字卷第17頁），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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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件相對人前持附表所示本票，向臺灣澎湖地方法院（下稱

澎湖地院）聲請裁定強制執行獲准（案列該院113年度司票

字第66號）後，即執該本票裁定暨確定證明，對聲請人之財

產聲請強制執行，由桃園地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嗣

聲請人以附表編號1所示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之原因借款

關係無效為由，對相對人提起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訴

訟，經本院臺北簡易庭以114年度北簡字第1563號判決確認

系爭本票債權逾新臺幣（下同）103萬4,532元部分債權不存

在，並駁回聲請人其餘之訴（下稱原審），聲請人就其敗訴

部分提起上訴後，現由本院第二審合議庭審理中（案列114

年度簡上字第293號）等情，業經本院核閱相關裁判及該訴

訟案件卷宗無訛，固合於非訟事件法上述停止執行之規定。

(三)但聲請人前於原審訴訟繫屬中，已以同一事由聲請停止系爭

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經本院臺北簡易庭於114年6月11

日以114年度北簡聲字第193號裁定「聲請人供擔保155萬

4,000元後，澎湖地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360號強制執行程

序，於原審判決確定前，應暫予停止」，又經聲請人提起抗

告，本院於114年7月31日以114年度簡聲抗字第25號裁定將

前揭主文記載暫予停止之執行程序更正為系爭執行事件之執

行程序，並提高相對人應供擔保金額後，駁回抗告確定等

節，有該等裁定可參。足見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已經原

審裁定准予停止執行確定，聲請人又依同一事由，重複為本

件聲請，核無權利保護必要。

(四)至聲請人雖主張其係受詐欺而簽署系爭本票之原因借款契

約，現經濟困難，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54條規定准

予免負或酌減擔保金等語。惟該條例第54條規定為被害人因

起訴或聲請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時，得暫免裁判費等情形，

與聲請人本件所為停止執行之聲請並不相符，本院自無從依

上開規定，裁定免負或酌減停止執行之擔保金。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之聲請，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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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承翰

　　　　　　　　　　　　　　　　　　法　官　王沛元 

　　　　　　　　　　　　　　　　　　法　官　陳冠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劉則顯

　　

附件：民事停止執行聲請狀　　

　　

附表：（民國／新臺幣）

編號 票面金額 發票人 受款人 發票日 到期日

1 670萬元 陳琬喬 未記載 113年10月18日 未記載

2 107萬元 陳琬喬 未記載 113年10月18日 未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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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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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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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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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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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510號
聲  請  人  陳琬喬  


相  對  人  朕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溫夢鵑  


代  理  人  林懿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如附件「民事停止執行聲請狀」所示。
二、按發票人主張本票係偽造、變造者，於前條裁定送達後20日內，得對執票人向為裁定之法院提起確認之訴；發票人證明已依前項規定提起訴訟時，執行法院應停止強制執行；但得依執票人聲請，許其提供相當擔保，繼續強制執行，亦得依發票人聲請，許其提供相當擔保，停止強制執行；發票人主張本票債權不存在而提起確認之訴不合於第1項之規定者，法院依發票人聲請，得許其提供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停止強制執行，非訟事件法第195條定有明文。
三、經查：
(一)聲請人於所提出之停止執行聲請狀上，雖全未提及本件擬聲請停止之強制執行程序為何；然自聲請狀所附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執行命令所載內容，應可推知其所欲聲請停止者，為該院114年度司執字第59134號債權人即相對人與債務人即聲請人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該事件並訂於民國114年9月18日下午2時30分現場執行（聲字卷第17頁），合先敘明。
(二)本件相對人前持附表所示本票，向臺灣澎湖地方法院（下稱澎湖地院）聲請裁定強制執行獲准（案列該院113年度司票字第66號）後，即執該本票裁定暨確定證明，對聲請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由桃園地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嗣聲請人以附表編號1所示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之原因借款關係無效為由，對相對人提起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訴訟，經本院臺北簡易庭以114年度北簡字第1563號判決確認系爭本票債權逾新臺幣（下同）103萬4,532元部分債權不存在，並駁回聲請人其餘之訴（下稱原審），聲請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後，現由本院第二審合議庭審理中（案列114年度簡上字第293號）等情，業經本院核閱相關裁判及該訴訟案件卷宗無訛，固合於非訟事件法上述停止執行之規定。
(三)但聲請人前於原審訴訟繫屬中，已以同一事由聲請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經本院臺北簡易庭於114年6月11日以114年度北簡聲字第193號裁定「聲請人供擔保155萬4,000元後，澎湖地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360號強制執行程序，於原審判決確定前，應暫予停止」，又經聲請人提起抗告，本院於114年7月31日以114年度簡聲抗字第25號裁定將前揭主文記載暫予停止之執行程序更正為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並提高相對人應供擔保金額後，駁回抗告確定等節，有該等裁定可參。足見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已經原審裁定准予停止執行確定，聲請人又依同一事由，重複為本件聲請，核無權利保護必要。
(四)至聲請人雖主張其係受詐欺而簽署系爭本票之原因借款契約，現經濟困難，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54條規定准予免負或酌減擔保金等語。惟該條例第54條規定為被害人因起訴或聲請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時，得暫免裁判費等情形，與聲請人本件所為停止執行之聲請並不相符，本院自無從依上開規定，裁定免負或酌減停止執行之擔保金。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之聲請，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承翰


　　　　　　　　　　　　　　　　　　法　官　王沛元 


　　　　　　　　　　　　　　　　　　法　官　陳冠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劉則顯
　　
附件：民事停止執行聲請狀　　
　　
附表：（民國／新臺幣）
		編號

		票面金額

		發票人

		受款人

		發票日

		到期日



		1

		670萬元

		陳琬喬

		未記載

		113年10月18日

		未記載



		2

		107萬元

		陳琬喬

		未記載

		113年10月18日

		未記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510號

聲  請  人  陳琬喬  



相  對  人  朕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溫夢鵑  



代  理  人  林懿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如附件「民事停止執行聲請狀」所示。

二、按發票人主張本票係偽造、變造者，於前條裁定送達後20日

    內，得對執票人向為裁定之法院提起確認之訴；發票人證明

    已依前項規定提起訴訟時，執行法院應停止強制執行；但得

    依執票人聲請，許其提供相當擔保，繼續強制執行，亦得依

    發票人聲請，許其提供相當擔保，停止強制執行；發票人主

    張本票債權不存在而提起確認之訴不合於第1項之規定者，

    法院依發票人聲請，得許其提供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停止強

    制執行，非訟事件法第195條定有明文。

三、經查：

(一)聲請人於所提出之停止執行聲請狀上，雖全未提及本件擬聲請停止之強制執行程序為何；然自聲請狀所附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執行命令所載內容，應可推知其所欲聲請停止者，為該院114年度司執字第59134號債權人即相對人與債務人即聲請人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該事件並訂於民國114年9月18日下午2時30分現場執行（聲字卷第17頁），合先敘明。

(二)本件相對人前持附表所示本票，向臺灣澎湖地方法院（下稱澎湖地院）聲請裁定強制執行獲准（案列該院113年度司票字第66號）後，即執該本票裁定暨確定證明，對聲請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由桃園地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嗣聲請人以附表編號1所示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之原因借款關係無效為由，對相對人提起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訴訟，經本院臺北簡易庭以114年度北簡字第1563號判決確認系爭本票債權逾新臺幣（下同）103萬4,532元部分債權不存在，並駁回聲請人其餘之訴（下稱原審），聲請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後，現由本院第二審合議庭審理中（案列114年度簡上字第293號）等情，業經本院核閱相關裁判及該訴訟案件卷宗無訛，固合於非訟事件法上述停止執行之規定。

(三)但聲請人前於原審訴訟繫屬中，已以同一事由聲請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經本院臺北簡易庭於114年6月11日以114年度北簡聲字第193號裁定「聲請人供擔保155萬4,000元後，澎湖地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360號強制執行程序，於原審判決確定前，應暫予停止」，又經聲請人提起抗告，本院於114年7月31日以114年度簡聲抗字第25號裁定將前揭主文記載暫予停止之執行程序更正為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並提高相對人應供擔保金額後，駁回抗告確定等節，有該等裁定可參。足見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已經原審裁定准予停止執行確定，聲請人又依同一事由，重複為本件聲請，核無權利保護必要。

(四)至聲請人雖主張其係受詐欺而簽署系爭本票之原因借款契約

    ，現經濟困難，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54條規定准予

    免負或酌減擔保金等語。惟該條例第54條規定為被害人因起

    訴或聲請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時，得暫免裁判費等情形，與

    聲請人本件所為停止執行之聲請並不相符，本院自無從依上

    開規定，裁定免負或酌減停止執行之擔保金。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之聲請，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承翰



　　　　　　　　　　　　　　　　　　法　官　王沛元 



　　　　　　　　　　　　　　　　　　法　官　陳冠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劉則顯

　　

附件：民事停止執行聲請狀　　

　　

附表：（民國／新臺幣）

編號 票面金額 發票人 受款人 發票日 到期日 1 670萬元 陳琬喬 未記載 113年10月18日 未記載 2 107萬元 陳琬喬 未記載 113年10月18日 未記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510號
聲  請  人  陳琬喬  


相  對  人  朕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溫夢鵑  


代  理  人  林懿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如附件「民事停止執行聲請狀」所示。
二、按發票人主張本票係偽造、變造者，於前條裁定送達後20日內，得對執票人向為裁定之法院提起確認之訴；發票人證明已依前項規定提起訴訟時，執行法院應停止強制執行；但得依執票人聲請，許其提供相當擔保，繼續強制執行，亦得依發票人聲請，許其提供相當擔保，停止強制執行；發票人主張本票債權不存在而提起確認之訴不合於第1項之規定者，法院依發票人聲請，得許其提供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停止強制執行，非訟事件法第195條定有明文。
三、經查：
(一)聲請人於所提出之停止執行聲請狀上，雖全未提及本件擬聲請停止之強制執行程序為何；然自聲請狀所附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執行命令所載內容，應可推知其所欲聲請停止者，為該院114年度司執字第59134號債權人即相對人與債務人即聲請人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該事件並訂於民國114年9月18日下午2時30分現場執行（聲字卷第17頁），合先敘明。
(二)本件相對人前持附表所示本票，向臺灣澎湖地方法院（下稱澎湖地院）聲請裁定強制執行獲准（案列該院113年度司票字第66號）後，即執該本票裁定暨確定證明，對聲請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由桃園地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嗣聲請人以附表編號1所示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之原因借款關係無效為由，對相對人提起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訴訟，經本院臺北簡易庭以114年度北簡字第1563號判決確認系爭本票債權逾新臺幣（下同）103萬4,532元部分債權不存在，並駁回聲請人其餘之訴（下稱原審），聲請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後，現由本院第二審合議庭審理中（案列114年度簡上字第293號）等情，業經本院核閱相關裁判及該訴訟案件卷宗無訛，固合於非訟事件法上述停止執行之規定。
(三)但聲請人前於原審訴訟繫屬中，已以同一事由聲請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經本院臺北簡易庭於114年6月11日以114年度北簡聲字第193號裁定「聲請人供擔保155萬4,000元後，澎湖地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360號強制執行程序，於原審判決確定前，應暫予停止」，又經聲請人提起抗告，本院於114年7月31日以114年度簡聲抗字第25號裁定將前揭主文記載暫予停止之執行程序更正為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並提高相對人應供擔保金額後，駁回抗告確定等節，有該等裁定可參。足見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已經原審裁定准予停止執行確定，聲請人又依同一事由，重複為本件聲請，核無權利保護必要。
(四)至聲請人雖主張其係受詐欺而簽署系爭本票之原因借款契約，現經濟困難，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54條規定准予免負或酌減擔保金等語。惟該條例第54條規定為被害人因起訴或聲請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時，得暫免裁判費等情形，與聲請人本件所為停止執行之聲請並不相符，本院自無從依上開規定，裁定免負或酌減停止執行之擔保金。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之聲請，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承翰


　　　　　　　　　　　　　　　　　　法　官　王沛元 


　　　　　　　　　　　　　　　　　　法　官　陳冠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劉則顯
　　
附件：民事停止執行聲請狀　　
　　
附表：（民國／新臺幣）
		編號

		票面金額

		發票人

		受款人

		發票日

		到期日



		1

		670萬元

		陳琬喬

		未記載

		113年10月18日

		未記載



		2

		107萬元

		陳琬喬

		未記載

		113年10月18日

		未記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510號

聲  請  人  陳琬喬  



相  對  人  朕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溫夢鵑  



代  理  人  林懿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如附件「民事停止執行聲請狀」所示。

二、按發票人主張本票係偽造、變造者，於前條裁定送達後20日內，得對執票人向為裁定之法院提起確認之訴；發票人證明已依前項規定提起訴訟時，執行法院應停止強制執行；但得依執票人聲請，許其提供相當擔保，繼續強制執行，亦得依發票人聲請，許其提供相當擔保，停止強制執行；發票人主張本票債權不存在而提起確認之訴不合於第1項之規定者，法院依發票人聲請，得許其提供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停止強制執行，非訟事件法第195條定有明文。

三、經查：

(一)聲請人於所提出之停止執行聲請狀上，雖全未提及本件擬聲請停止之強制執行程序為何；然自聲請狀所附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執行命令所載內容，應可推知其所欲聲請停止者，為該院114年度司執字第59134號債權人即相對人與債務人即聲請人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該事件並訂於民國114年9月18日下午2時30分現場執行（聲字卷第17頁），合先敘明。

(二)本件相對人前持附表所示本票，向臺灣澎湖地方法院（下稱澎湖地院）聲請裁定強制執行獲准（案列該院113年度司票字第66號）後，即執該本票裁定暨確定證明，對聲請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由桃園地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嗣聲請人以附表編號1所示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之原因借款關係無效為由，對相對人提起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訴訟，經本院臺北簡易庭以114年度北簡字第1563號判決確認系爭本票債權逾新臺幣（下同）103萬4,532元部分債權不存在，並駁回聲請人其餘之訴（下稱原審），聲請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後，現由本院第二審合議庭審理中（案列114年度簡上字第293號）等情，業經本院核閱相關裁判及該訴訟案件卷宗無訛，固合於非訟事件法上述停止執行之規定。

(三)但聲請人前於原審訴訟繫屬中，已以同一事由聲請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經本院臺北簡易庭於114年6月11日以114年度北簡聲字第193號裁定「聲請人供擔保155萬4,000元後，澎湖地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360號強制執行程序，於原審判決確定前，應暫予停止」，又經聲請人提起抗告，本院於114年7月31日以114年度簡聲抗字第25號裁定將前揭主文記載暫予停止之執行程序更正為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並提高相對人應供擔保金額後，駁回抗告確定等節，有該等裁定可參。足見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已經原審裁定准予停止執行確定，聲請人又依同一事由，重複為本件聲請，核無權利保護必要。

(四)至聲請人雖主張其係受詐欺而簽署系爭本票之原因借款契約，現經濟困難，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54條規定准予免負或酌減擔保金等語。惟該條例第54條規定為被害人因起訴或聲請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時，得暫免裁判費等情形，與聲請人本件所為停止執行之聲請並不相符，本院自無從依上開規定，裁定免負或酌減停止執行之擔保金。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之聲請，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承翰



　　　　　　　　　　　　　　　　　　法　官　王沛元 



　　　　　　　　　　　　　　　　　　法　官　陳冠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劉則顯

　　

附件：民事停止執行聲請狀　　

　　

附表：（民國／新臺幣）

編號 票面金額 發票人 受款人 發票日 到期日 1 670萬元 陳琬喬 未記載 113年10月18日 未記載 2 107萬元 陳琬喬 未記載 113年10月18日 未記載 





